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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施备案机构普惠补助。为引导托育机构规范建设、

普惠服务，4 月 19 日，市卫健委出台《厦门市普性婴幼儿照护

服务机构补助实施办法》，6 月 1 日起将对托育园、 幼儿园托

班、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机构进行普惠补助。普惠补助对象要

求是备案的托育服务机构，且符合《福建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》

（试行）要求，补助类型包含建设补助、运营补助和示范性奖励。

建设补助，即对新改扩建普惠托位的托育机构, 每个托位一次性

补助 1 万元。运营补助，不再对机构进行评估定级，采取按年龄

段每月进行补助的方式，即对已备案通过且实行普惠的托育机构

给予每人每月 300—600 元。示范性奖励，即对获得国家级表彰

荣誉的托育机构, 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。我区已开始实施市级政

策，推动普惠政策真正惠及机构，惠及群众。目前已收到 5 家机

构申请。

（二）倡导优化托育服务。4 月 6 日制定下发《关于倡导优

化托育服务的通知》，鼓励托育机构提供多元化托育服务。一是

弹性调整入托时间，鼓励托育机构根据家长需求，上午到园时间

调整为上午 7:00-9:00 点之间，傍晚接回时间调整为 17：

00-19:30 之间，解决部分上班族无法在规定时间接送婴幼儿的

困扰，目前全区 30 家机构均采用弹性入托；二是优化个性托育

形式，在托育形式上，除日托外，各托育机构可根据机构实际和

家长需求，适当扩展全托、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服务；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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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开展托育志愿服务。全市率先成立“守护海娃 共托未来”海

沧区婴幼儿照护志愿服务队，进村入户、送育上门，为婴幼儿家

庭宣传科学育儿知识，提供专业育儿指导，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

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，现有志愿者 100 多人，开展活动 5 场；四

是整合场机构定位信息。指导各托育机构在“厦门市托育机构信

息采集”微信小程序录入机构定位信息和基本情况，居民通过“托

育指引”微信小程序即可查找机构位置，了解我区托育机构分布

情况。目前，全区 30 家托育机构有 28 家已上图，新增 2 家正在

收集信息。

（三）规范托育机构建设。一是加强机构备案检查。对申请

备案的托育机构，认真审核营业执照、消防安全评估报告、食品

经营许可证、卫生评价报告和从业人员资格证明等资料，并实地

检查机构环境卫生、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情况，全部符合规定、

标准方可备案。在从业人员资质方面，从今年开始，对于园长的

资质，不再以“幼儿园园长证”认定，而必须要有资质专门机构

培训的“托育园园长证”。二是加强托育人才培养，积极与区人

社局沟通、与市卫健委协调，依托其它高校加强人才培养。今年

已组织 11 家备案托育机构参加国家托育职业教育中职教材建设

线上培训和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校园招聘；组织今年 3 家新建普惠

机构负责人参加市级业务培训；区妇幼组织 3 期 72 人次卫生保

健人员培训。三是加强消防安全检查。严格执行《托育机构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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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指南（试行）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，2022 年督促 1 家托

育机构及时申报消防验收手续，实现全区托育机构安全检查全覆

盖。2023 年 4 月 26 日-5 月 6 日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对 11 家备

案托育机构进行消防检查，共发现 35 个问题隐患，目前已全部

完成落实整改，1 家托育机构因消防问题被行政处罚 1.3 万元。

近三年未发生婴幼儿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三、下一步推动计划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省、市有关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要

求，加强行业规范监管，督促托育机构落实规范办园、科学抚育

等要求，打造优质服务典型，推进我区托育机构健康发展。一是

加强宣教引导。通过微信、健康海沧公众号等平台，宣传国家政

策法规，鼓励、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托育机构。鼓

励托育机构结合实际，开展家长课堂等特色项目，引导家长树立

正确的家庭。二是加强沟通协调。积极协调区发改、财政、工会、

民政、资源规划、计生协会等部门，合力推进普惠托育、福利性

托育、拓展公共服务（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点）和家庭科学育儿

宣传服务等相关工作。三是加强检查督导。深入机构检查，了解

托育服务机构设置、设施配备、人才培养等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，

督促落实整改；对新建机构的方案拟制、场地设置、卫生保健等

方面进行面对面指导，提高建设效率。

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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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办，区政府办。


	厦门市海沧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C40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

